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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情况

（一） 发展历程和核心业务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我国专业从事非公路矿用车及其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企业,公司于 1988 年由中外合资组建成立,2000 年 A 股上

市，现为兵器工业集团旗下 A 股上市公司，兵器工业集团通

过北重集团、中兵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30.26%的股份。公司主

要业务为载重 28 吨-400 吨矿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同时提供矿用车备件、维修承包及劳务服务等。

（二） 三到五年战略规划

贯彻落实集团公司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聚焦矿用车行

业，优化和丰富矿用车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加大矿用车

产业链协同，增强产业优势和竞争力，通过“固链、补链、

强链”等行动，统筹结合“科改企业”行动计划，扎实做好

矿用车链长建设，并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引领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公司中长期总体发展目标是以建设世界一流矿用车企

业为引领，深耕细作矿用车专业领域，对标世界一流，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全方位、各环节能力提升，做强做优做大全

系列矿用车产品，推动矿用车产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国际化”，形成独特的差异化优势，推进矿用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争取国家矿用车产业链链长地位，打造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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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车企业和全球高端矿山装备“国家名片”，履行产业强

国使命。

为了更好地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未来三年公司拟

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加大新产品开发力

度。构建以“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智慧矿山”为核心的技

术创新能力，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多动力

化为创新方向，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矿

用车核心部件国内自主配套，加强智能制造等工艺技术、试

验检测技术等研究，掌握矿车国标制定话语权，搭建科技创

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机制，全面提升核心能力。

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创新商业模式。以全生命周

期的“贤妻良母式”服务理念，力争实现服务质量和客户满

意度位居全球同行业前列。纵向延伸产业链合作，为客户提

供矿山运输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等相关后市场服务。深入实施

人才强企战略，重视人才培养与激励。深化基于效率提升、

产能提升的生产管理创新，构建基于智慧管理的安全体系。

深入实施“数智工程战略”，加快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实

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自动化、服务智能化、管理信息化，

以管理体系融合与管理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三） 近三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业绩考核结果

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全面落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

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经济运行

质量的改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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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营业收入 2,918,457,636.36 2,403,422,142.24 2,234,939,73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8,909,240.21 141,714,208.21 118,793,53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7,669,207.03 127,057,109.21 106,210,95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3,800,662.11 176,846,751.25 154,012,591.21

2024年末 2023年末 2022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0,090,229.99 1,488,720,929.20 1,382,824,999.34

总资产 4,219,483,621.76 3,258,880,509.07 2,781,360,735.03

2.近三年考核综合评价结果

2022-2024 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取得较好的成绩，均全

面完成业绩考核指标。

（四） 集团内部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集团内部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

营行为。

公司与北重集团附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北重

集团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部分原材料、加工，以及咨询、运

输服务等一些生产协作,并从公司零星调购备件等。

公司与兵器工业集团附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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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兵器工业集团下属企业采购原材料、设备等，接受咨

询、运输、培训服务等。公司向兵器工业集团下属企业销售

整车、备件及服务等。其中兵工财务为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有日常的存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合

作。

1.2024 年度集团内部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24 年实际发生额

/余额

向关联人采购

材料、配套、咨询、运

输服务等
北重集团附属企业 2,811.70

材料、设备及咨询、运

输服务等
兵器集团附属企业 16,554.47

向关联人销售
材料、备件等 北重集团附属企业 10.19

整车及备件等 兵器集团附属企业 18,454.35

与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

日存款最高余额

兵工财务

90,623.69

支付利息及手续费等 48.30

存款利息收入等 548.42

贷款、票据及其他形式

的授信总额
125,371.28

2.2025 年度集团内部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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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2025 年实际发生额/

余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

材料、配套、咨询、运

输服务等
北重集团附属企业

2,140.27

材料、设备及咨询、运

输服务等
兵器工业集团附属企业 16,247.60

向关联人销售
材料、备件等 北重集团附属企业 14.50

整车及备件等 兵器工业集团附属企业 5,770.15

与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

日存款最高余额

兵工财务

156,443.64

支付利息及手续费等 38.30

存款利息收入等 821.96

贷款、票据及其他形式

的授信总额
95,159.30

二、 可行性分析

（一） 本行业市场竞争状态

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强支撑作用，决定了采矿业发展

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矿用车是各类矿产资源产业链中不可或

缺的生产装备，具有“大产品、小市场”的特征。高端化国

际化发展战略促进了国际市场拓展，产品定制化服务满足了

不同客户个性化需求，产品体系健全，“贤妻良母式”服务

理念增强了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国家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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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力度，国内大中型矿山陆续开展自营采剥任务，将逐步

限制“非矿用”的宽体车在矿山工况领域的应用。公司持续

开展研发能力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产品体系智能化、

绿色化、无人化转型，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打造信息时

代全面集成的数字化企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国际化

经营，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二） 推行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可行性

1.满足“商业一类企业”的要求

公司的主业是矿用车的生产销售，矿用车单车价值比较

高，用户以大型企业或行业巨头为主，不仅具有资金、技术

和人才优势，而且管理非常规范，采购基本上都是公开招标，

过程透明，条件苛刻，行业内市场竞争激烈、信息通畅，生

产者和消费者对市场情况非常了解，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

场，企业的盈利基本上由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企

业不可能对价格进行垄断。因此，公司属于商业一类企业，

满足超额利润分享的基本条件，满足以上要求。

2.满足“战略清晰、中长期发展目标明确”的要求

公司战略清晰，中长期发展目标明确，公司对标世界一

流矿用车企业，按照“研制全球性价比最优矿用车，纵向延

伸产业链，提供矿山运输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产品全生命周

期运行成本最低和客户价值最大化，打造世界一流矿用车企

业”的发展战略，推动公司“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

际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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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足“《超额利润分享方案》制定当年已实现利润以及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正值”的要求

公司 2025 年已实现利润预计为正值（未经审计），2025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4.58 亿元，满足以上要求。

4.满足“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完善”

的要求

公司作为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公司人力资源

管理基础完善，持续加强对管理、营销、专业技术、专门技

能四支人才队伍的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了完备的劳动用工、

薪酬绩效、员工考评、职业发展、培养培训、员工关怀等方

面的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健全、制度合规，有效提

升员工工作积极性，满足以上要求。

5.满足“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近三年没有因财

务、税收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要求

公司作为上市企业，财务制度规范，建立了规范的财务

管理制度，近三年没有因财务、税收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

政、刑事处罚，满足以上要求。

三、 激励对象确定的原则和标准

（一） 拟纳入激励范围岗位确定原则

1.激励对象总数不超过公司在岗职工总数的 30%。

2.激励对象必须与本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不包含劳

务派遣员工和退休返聘人员），在该岗位上至少连续工作 1

年以上，且必须对企业业绩增长有直接重要影响，遵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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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决定分配”。

3.激励对象可以是企业中的技术、管理、技能、营销等

核心骨干人才，但科技人才仍是激励重点。

4.企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不得参与激励。

5.为避免重复激励以及最大程度发挥工资总额的激励作

用，针对同一激励对象在同一时期仅可择优选择一种现金类

激励方式参与激励。

（二） 确定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激励范围内岗位聘任人员确定为激励对象需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1.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在岗员工。

2.在该岗位上连续工作 1 年以上。

3.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重要影响的核心骨

干。

4.员工年度绩效考评结果为“优秀”或“称职”。

5.公司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不得确定为激励对象。

（三） 拟纳入激励范围岗位超额利润内部分配原则

以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增量激励为实施超额利润分配

机制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拟纳入激励范围的关键岗位核心

人才的工作职责、业绩贡献，体现以下内部分配原则：

1.高管人员分享总额一般不超过激励总额的 30%。

2.对同一激励对象不得同时采取两种及以上方式实施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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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国资国企职工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关管理要求。

四、 目标利润确定的原则和标准

（一） 未来三年目标利润规划指标和主要依据

公司核定三年整体目标利润，按如下原则进行核定：

1.三年期内利润创造能力与战略发展要求匹配。

2.三年任期考核基准值指标满足对公司整体利润表现的

考核要求。

3.三年内目标利润以行业平均利润水平为基准设定。

（二） 行业对标企业清单和选取原则

1. 选取原则

（1）同行业、同规模原则。

（2）对标企业样本数量足够原则。

（3）对标企业计划期内稳定原则。

北方股份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仅生产矿用车一种产品

的专业制造商，与北方股份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均为生产多种

工程机械产品的综合制造商，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完全“同行

业、同规模”的对标企业可选，也无法满足“对标企业样本

数量足够”原则。因此对标企业选取了产品和应用比较相近

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作为对标企业。

2.对标企业清单

在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中选取了行业影响力比较大的 15

家上市公司，并列出 2024 年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作为对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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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4 年净资产收益率

1 000425 徐工机械 10.30%

2 600031 三一重工 8.54%

3 01157 中联重科 6.24%

4 600262 北方股份 11.45%

5 600416 湘电股份 3.38%

6 600761 安徽合力 14.04%

7 600815 厦工股份 0.45%

8 002097 山河智能 1.59%

9 603338 浙江鼎力 17.21%

10 000528 柳工股份 7.93%

11 600817 宇通重工 9.26%

12 834599 同力重工 28.87%

13 000680 山推股份 16.94%

14 688425 铁建重工 8.85%

15 601717 郑煤机 18.34%

（三） 年度目标利润确定和调整原则

1. 年度目标利润确定原则：

在设定目标利润时，应与战略规划充分衔接，年度目标

利润原则上不低于以下利润水平的高者：

（1）目标利润不低于年度利润考核目标且与中长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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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目标充分衔接。

（2）目标利润不低于按照上一年净资产收益率计算的

利润水平。

（3）目标利润不低于近三年平均利润。

（4）目标利润不低于按照行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

的利润水平。

2.年度目标利润调整原则

年度目标利润一经确认，原则上不予调整；如遇不可抗

力影响或其他特殊情况时，经负责审批单位同意，可对目标

利润进行一次调整。

五、 超额利润分享比例

（一） 超额利润分享比例确定原则

根据《指引》中规定的比例设定超额利润分享比例。

（二） 超额利润分享比例

年度超额利润分享比例按照累进计提方式确定，旨在通

过逐步提高的计提比例，鼓励实现更高的业绩目标，但不超

过 30%。

（三） 确定超额利润

确定时一般应考虑剔除以下因素影响:

（1）重大资产处置等行为导致的本年度非经营性收益。

（2）并购、重组等行为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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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4）外部政策性因素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5）负责审批的单位认为其他应予考虑的剔除因素。

六、 实施与兑现

（一）实施与兑现的主要流程

1.公司需制定《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确定年度目标

利润，按照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超额利

润分享实施细则》一般应与公司当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方案同

步制定，相互关联和匹配。

2.公司于次年上半年开展经营业绩考核，同步根据经审

计的经营业绩结果等情况，核算年度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分

享额和激励对象个人分享所得额，并制定《超额利润分享兑

现方案》，按照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实施。

3.公司根据《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将超额利润分享

额分配至激励对象个人，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激励对象个

人承担。

（二）递延支付相关安排

超额利润分享额采用递延方式予以兑现，分三年兑现完

毕。原则上第一年兑现支付比例为 50%，第二年兑现比例为

30%，第三年兑现比例为 20%。对于转岗人员仍然按发放年

度及所在岗位进行考核和发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激励

对象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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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扣减及追回说明

计划期（三年）内公司利润总额若出现大幅递减或亏损，

将对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超额利润分享额未兑现部分进行扣

减，必要时对已兑现部分进行追回。

七、 约束条件和退出规定

（一） 退出条件

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方案》实施期间，激励对象因调动、

退休、工伤、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死亡等客观原因与企业解

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按照其在岗位任职时间比例兑现。以前

年度未兑现部分，可按递延支付相关安排予以支付。激励对

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不得继续参与超额利润分享兑现，以

前年度递延支付部分不再支付：

1.个人绩效考核“基本称职”或“不称职”。

2.违反企业管理制度受到重大处分。

3.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关部门处理。

4.对重大决策失误、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安全事故等负

有责任。

5.本人提出离职或者个人原因被解聘、解除劳动合同。

6.其他不得继续参与超额利润分享兑现的情况。

（二） 终止实施条件

企业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终止实施《超额利润分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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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出现亏损。

2.出现重大风险事故、重大安全及质量事故或违规违纪

等情况。

3.出现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

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等非标准审计意见或其他对

财务信息公允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4.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或者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开展产生

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

5.其他不得开展中长期激励的情况。

八、 监督管理和组织保障

（一）《超额利润分享方案》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由公

司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后实施。

（二）公司负责拟订《超额利润分享方案》《超额利润

分享实施细则》《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明确激励对象的

原则和 标准、分享比例、实施和兑现流程等内容，合理设

定超额利润目标值，核算年度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分享额和

激励对象个人分享所得额，实施超额利润分享兑现，组织推

进绩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对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监督体系。

（三）公司应建立健全对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监督体系，

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等治理主体，以及纪检监察、财务、

审计等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做好监督工作。 公司应符合上

市公司有关规定并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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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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